
证券代码：002598 证券简称：ST章鼓 公告编号：2026038
债券代码：127093 债券简称：章鼓转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公司办公楼二楼会
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润刚先生。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4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合计

代表人数

14

221

235

股份数量（股）

129,618,506

4,425,795

134,044,301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41.5374%

1.4183%

42.9556%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合计

代表人数

4

221

225

股份数量（股）

2,587,900

4,425,795

7,013,695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0.8293%

1.4183%

2.2476%

9、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646,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10%；反对1,618,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5%；弃权779,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084%；反对1,

618,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77%；弃权779,4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3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96,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45%；反对1,929,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4%；弃权718,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439%；反对1,

92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91%；弃权718,6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47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558,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58%；反对1,695,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0%；弃权789,7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637%；反对1,

695,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756%；弃权789,7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60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1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67%；反对1,462,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3%；弃权766,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23%；反对1,

46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64%；弃权766,6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31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81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57%；反对 1,989,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1%；弃权605,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010%；反对1,

989,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31%；弃权605,6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59%。

本次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方润刚先生、方树鹏先生、王崇璞先生作为关联人，其
所持的公司股票，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贷款事项及办理银行保
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674,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17%；反对1,506,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0%；弃权863,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048%；反对1,

506,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23%；弃权863,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3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03,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79%；反对1,374,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6%；弃权866,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440%；反对1,

374,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03%；弃权866,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557%。

8、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04,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90%；反对1,376,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8%；弃权863,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640%；反对1,

37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31%；弃权863,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3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529,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35%；反对1,881,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9%；弃权633,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374%；反对1,

881,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304%；弃权633,4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2%。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799,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50%；反对1,381,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8%；弃权863,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870%；反对1,

381,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01%；弃权863,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3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784,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38%；反对1,381,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8%；弃权878,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731%；反对1,

381,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01%；弃权878,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26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799,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50%；反对1,465,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5%；弃权779,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870%；反对1,

46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991%；弃权779,4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39%。

1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86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55%；反对 1,762,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2%；弃权782,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139%；反对1,

762,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294%；弃权782,4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66%。

本次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方润刚先生、方树鹏先生、王崇璞先生作为关联人，其
所持的公司股票，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796,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27%；反对1,384,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0%；弃权863,5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442%；反对1,

384,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428%；弃权863,5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30%。

1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82,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29%；反对3,268,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0%；弃权293,6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173%；反对3,

26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952%；弃权293,69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75%。

本次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李怡名先生作为关联人，其所持的公司股票，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15项提案，议案10、议案11、议案15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议案9、议案12-议案14
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议案5、议案13、议案15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董莹莹、张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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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93，债券简称：章鼓转债；
2、修正前转股价格：10.15元/股；
3、修正后转股价格：8.40元/股；
4、修正后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6年5月21日。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03号），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2,43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
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24,3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8,
629,781.92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3年 10月 23日全部到账。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10月23日出具了永证验字（2023）
第210025号《验资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24,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11月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章鼓转债”，债券代码“127093”。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
日（2023年10月23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年4月23日）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2029年10月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35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章鼓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鉴于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2023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元人民币（含税），不转增，不送股，因此“章鼓转债”的转股价格从
10.35元/股调整为10.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5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5年7月19日披露的《关于“章鼓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鉴于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2024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元人民币（含税），不转增，不送股，因此“章鼓转债”的转股价格从
10.25元/股调整为10.1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25日起生效。

二、本次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修正依据
1、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

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
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
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截至2026年4月27日，公司股价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件。

三、本次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1、为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公司于

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章鼓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董事长提议将上述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2、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
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3、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四、本次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8.13元/股，

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8.10元/股，本次修正后“章
鼓转债”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和股票面值。

综上所述，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授权，综合考虑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章鼓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8.40元/
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1日起生效。自2026年5月21日之后，若“章鼓转债”再
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章鼓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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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章鼓”）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下午15时30分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
于2026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应参加会议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方润刚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8.13元/股，

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8.10元/股，本次修正后“章
鼓转债”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和股票面值。

综上所述，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授权，综合考虑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章鼓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8.40元/
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1日起生效。自2026年5月21日之后，若“章鼓转债”再
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章鼓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关于向下修正“章鼓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将刊登在2026年5月
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0人。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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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德毅、赵德中出具的《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鉴于双方在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前共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6年 5月 19日到期
（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五年），为维护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赵德毅、赵德中一致同意续签新协议，新协议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起满一年止，即
2026年5月20日至2027年5月19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赵德毅、赵德中于公司 IPO前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五年，该协议于2026年5月19日到期。在《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
内，各方均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及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为维护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经充分沟通协商，赵德毅、赵德中于
2026年5月20日续签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起满一年止，即2026年
5月20日至2027年5月19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德毅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77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94%；赵德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77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94%；此外，赵德
毅、赵德中通过连云港诺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伏隆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鹏亭
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控制公司股份54,619,3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28%。上述各方合
计控制公司股份92,178,574股，合计控制比例为29.17%。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作为公司的股东，将在股东会的表决中保持一致意见，并保证双方控制的主

体在表决中自行或促成双方控制的主体所投的“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保持一致。

2、双方同意，作为公司股东（或其可以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任何
一方拟向公司股东会提出应由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与对方进行充分的
沟通和交流，形成一致意见后，以其中一方、双方或其控制的企业的名义向公司股东会提出相
关议案，并对议案做出相同的表决意见。如果双方对提案或表决意见难以达成一致，则以赵
德毅意见为准。

3、双方同意，作为公司股东（或其可以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对于
本协议双方之外的其他方提出的议案行使表决权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召开公司股东会及其
他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双方将采取事先协商的方式统一表决意见，再根据协商确定的统一表
决意见行使表决权。如果双方对表决意见难以达成一致，则以赵德毅意见为准。

4、双方同意，在双方中任何一方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会议时，委托方表决意见应与双方
中另一方表决意见应达成一致。

5、任何一方受他人委托参加股东会会议并进行表决时，均不得接受表决意见与双方的一
致意见相矛盾的委托。

6、双方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不影响本协
议对该方的效力，该方以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所有股份一体受本协议约束。

7、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起满一年止。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新协议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赵德毅、赵德中。本次续签新协议，有利于维护公司控制权的
稳定，不存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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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28-1邮政综合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

108,472,713

19.38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崔洪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曾庆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胜金，财务总监王永贵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2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2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2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2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30,504

比例（%）

0.9500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40,509

比例（%）

99.0484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200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425,209

比例（%）

99.0343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0.9316

弃权

票数

37,000

比例（%）

0.034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375,109

比例（%）

98.9881

反对

票数

1,080,604

比例（%）

0.9962

弃权

票数

17,000

比例（%）

0.015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73,472

比例（%）

90.9501

反对

票数

1,010,504

比例（%）

8.8597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19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4

5

8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 2026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进
行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373,472

10,373,472

10,308,072

10,373,472

比例（%）

90.9501

90.9501

90.3767

90.9501

反对

票数

1,010,504

1,030,504

1,080,604

1,010,504

比例（%）

8.8597

9.0350

9.4743

8.8597

弃权

票数

21,700

1,700

17,000

21,700

比例（%）

0.1902

0.0149

0.1490

0.19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2.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9关联股东唐山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97,067,037股已

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玲、王颖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92 证券简称：*ST大晟 公告编号：2026-030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
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860,538,727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按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72,107,745.40元（含税）；本次分配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
施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60,538,7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1*****122

01*****905

08*****843

股东名称

王寿纯

曲立荣

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许士卫、王心波
咨询电话：0535-465871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4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元

每股转增股份0.30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313,21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2,
087,700.48元，转增120,093,96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20,407,181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陶峰华、无锡志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金红萍三名股东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对于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

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

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对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前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2520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2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520元。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2520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948,850

399,364,366

399,364,366

400,313,216

变动数

转增

284,655

119,809,310

119,809,310

120,093,965

本次变动后

1,233,505

519,173,676

519,173,676

520,407,181

六、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公司实施本次

权益分派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20,407,181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45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问题如有疑问，请按照如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2072066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6-035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